
 

《上博簡四·昭王毀室》的“祡”字 

金琪然 

 

《上博簡四》所收《昭王毀室》記載楚昭王宮室新成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，簡一云：
1
 

 

室既成，𨟻（將） （落）之。
2
王戒邦 （大夫）㠯（以） （飲酒），

3
既，

4
之。 

 

本簡 （ ）字學者多有探討，曹方向
5
、蘇建洲

6
有綜述。簡言之，此字釋讀至少有七種意見。

其一，整理者隸作“ ”，讀爲“格”，趙苑鳳同。
7
其二，董珊將此字與本篇其他三處從各者同釋作

落。8此說支持者較多，如邱德修、陳偉、季旭昇、劉洪濤、劉信芳、曹方向均讀落。9其三，大西

克也讀作“刏”，爲釁禮。
10
其四，李守奎等隸作“ ”，讀爲升。

11
其五，張崇禮釋作“齋”，爲齋戒

義。
12
其六、黃人二釋作“降”。

13
其七，蘇建洲釋作“隋”，爲割裂義。

14
 

前二說基於“夊”爲“各”省形的假設，文義亦不甚密合，大西克也等諸家有辯。15“刏”說

以“夊”形爲“旡”，再做通假；然此字從“夊”與同篇“各”旁所從“夊”者形同（如：簡一“ ”），

仍應以“夊”爲是。“ ”說以此字所從“夊”形爲“升”，字形不甚合，蘇建洲有辯。16“齋”說以

此字爲“齋”異體，缺乏文獻實際異體的支持，字形亦不合，曹方向有辯。
17
“降”說於字形不合，

“ ”從示，見曹方向辯。18 “隋”說以“ ”與“ ”（垂）同從“夊”聲；而以“ ”爲隋之通

假，主要證據爲：任鼎“用夊大神”，“夊”讀爲“綏”19；《玉篇》：“夊，行遟貌，《詩》云：‘雄狐

夊夊’今作绥”；
20
隋、墮與綏、挼、妥一系字在三《禮》古今文中互相交涉，在文獻中時有通假。

故讀“ ”爲“隋”。21此說較爲有理。 

筆者認為這個“ ”字其實就是傳世文獻中的“祡”字。《說文》：“祡，燒祡燓燎以祭天神。从

示此聲。《虞書》曰：‘至于岱宗，祡。’ （𥚨），古文祡从隋省。”22“𥚨”在傳抄古文中另見於《汗

簡》，作“ ”；亦見《古文四聲韻》，作“ ”。
23
許慎分析𥚨爲從示隋省聲的形聲字。《昭王毀室》

之“ ”與“ ”（垂）同從夊聲，
24
垂屬歌部（“夊”本身亦有用作“垂”的情況，如叔卣“夊文遺

工”“夊”讀垂），25隋亦屬歌部。“ ”和“ ”聲符關係非常密切，同從示，就是一個字。二者是聲

符替換造成的同字異構。26 

“ ”，季旭昇通作“行”，義爲且、將，可從。27 “之”是“祡”的目的賓語，即昭王新成之

宮室。“行祡之”就是將爲新成之宮室作祡祭之禮。例同《左傳·隱元年》“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

卒乘，將襲鄭，夫人將啓之”的“將啓之”28（“之”代指大叔，是“啓”的目的賓語）。 

“祡”在先秦文獻中用例很少，除《史記》、29《說文》引《書》“至于岱宗，祡”外，時代可

能很晚的《禮記·王制》“柴而望祀山川”《釋文》所云“依字作祡”者亦是此字。30此字另見於大

盂鼎（《集成》02837）“有髭（祡）烝祀”，可見祡祭西周已有。31依據《說文》，祡是燒柴祭天之禮，

《釋文》引馬融說“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”。32由於先秦“祡”的實際用例較少，其具體內涵

和適用對象尚難完確定。現在看來，東周時期楚地王室新成之儀亦行祡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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